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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政治建设的四条基本经验(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既要从消极的方面对权利和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更为重要的是从

积极的方面把实现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完善和优化执政、立法、行

政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和创新用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和法律把它们确定下来。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

律化的过程既是政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过程，又是优化整合、激活和运作原有的或被闲置的制度资源

的过程，是政治体制存量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增量资源的开发创新的有机统一。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满足人民的权利保障需要和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需要的各种制度和实现形式的创新，用

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制度和法律确定下来、可持续的运作下去，是政治制度的增量改革或体制创新的过

程；把原有的制度资源优化整合、充分的运作起来，或利用某种机制激活原有被闲置的制度资源，是

政治制度存量资源被充分优化利用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实质为保障维护和真正实现人

民的自由权利和充分正确发挥执政党和国家公权力的效能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但一种先进的政治

制度从建立到被充分运作、发挥应有的效能需要一些条件，如我国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需

要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独立平等法治秩序的公民社会的形成、科学的符合最广大人民权利和利益要

求的意识形态的统领和共识等等；因此，即使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也需要一个不断被认知、不断体现其

效能并逐渐显示其制度优势的问题。同时任何制度的建立也都有一个不断丰富其制度内容和完善其实

现形式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满足实践需求是相统一的。因此，人民民主政治实践不

断发展和需求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需要的不断变化，为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提供了持

续不断的动力源泉。这个过程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延续。 

  把人民民主的实践成果不断的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自我完

善和发展，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为什么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这个道理。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前提是我国要制度化和法律

化的不是别的什么民主制度，而是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民

主”制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提到民主，似乎就是普世的，有共同的评价标准和模

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鲜明地指出：“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

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

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 “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

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

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这里，邓小平对人民

民主的基本特征，做出了精要的归纳。我国的人民民主，就是民主与专政、集中、法制、纪律、党的



 

领导相结合的民主，从本质上是与人民主权和根本利益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民主。人民民

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是要把这种“五者结合”的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要在坚持和完善社会

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不断丰富人民民主制度的内容、完善其实现形式，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

和制度资源的优化整合和运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最根本的要

落实到制度创新和法治文化的形成上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优化整合和运作原有的制度资源是有

限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权利保障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优化整合

和运作政治制度资源不存在与原有的政治制度相冲突的问题，但一种新的制度创新及其带来的制度文

化的变迁必然与原有的制度规范和制度文化发生同质性或非同质性的关系。所谓“同质性”关系，是指

这种新的制度或规范与原有的制度规范属于同一性质的补充、丰富、完善的关系，从制度性质来说不

会发生对抗性冲突；所谓“非同质性”关系，是指这种新的制度或规范从本质上说与原有的制度规范处

于对抗性质的关系，即使在某些形式上和时间段中可以同存，但从发展趋向上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

此，制度创新有一个正确处理制度冲突和法律冲突的问题。制度创新的实质是为满足经济社会全面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需要，其本质是执政党和政府为人的自由解

放提供相适应的制度供给。“人民唱戏、政府塔台”是对这种制度供给的形象表达。当制度创新与原有

的制度和法律发生“同质性”关系时，补充、丰富、完善原有制度，或弥补制度缺位大多易被人们所接

受，也会较顺利转化为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法定制度；当制度创新与原有的制度和法律发生“非同质

性”关系时，不仅需要实践效果的检验和共识性认识的形成，并且需要把这种制度创新放到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的宏观框架和体系逻辑中加以考量，看它是否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基础相容？是否从

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相冲突？是否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这

种“制度创新”的增量发展会从根本上颠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和性质，那这样的“制度创新”即使

一时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政治参与以及权利保障的需要，也是不能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 

  可见，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有前提条件的。是“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而不是别

的什么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就涉及一个“法治文化”的形成问题。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从实质来说，就是要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我国所要建设的法治，是社会主义

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法治，不是资本主义的、个人权利优先或至上、个人主义民主的法

治。共产党领导既要把代表的先进性和执政的有效性统一起来，又要把所体现的人民性和保障自由人

权统一起来。既不走过去集权化的单一主权民主的老路，也不走西方分权化的个人主义民主的老路，

而是要把主权和人权、有效和自由结合起来，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因此，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或人民民主原则作为基本的法理基础，规范法律的制定、执

行和监督。不能把“法治”抽象化和逻辑化，提倡脱离中国实践和国情的“普世性”。“法治文化”的形成是

人民民主制度，包括不断创新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参与、权利保障需要的制度内容和形式，内

化为人们心中的规范和秩序、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和自觉行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这种政治社会化

首先是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化和程序化，然后通过政治实践逐渐内化为人民的心理结构和自觉秩序。只

有人民民主制度内化为人们的心理文化结构，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法治文化”才能够真正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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